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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 

2006 年 11 月 6–10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2(b) 

组织事项: 安排工作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设想说明 
 

秘书处的说明 

 

本说明附件载有一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主席Reiner Arndt先生

(德国)编写的设想说明，目的是协助与会者为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准备工作。 

 

                                                 
∗  UNEP/POPS/POPR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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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设想说明 
 

1.   本设想说明的目的是向与会者通报初步规划和对会议的期望，从而协助他

们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准备工作。所有会前文件预计将

在2006年9月15日之前在《斯德哥尔摩公约》网页上（www.pops.int）公布。 

 

会议的目标和可能的结果 

 

2.   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委员会展开《公约》分配给它的工作。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委员会将： 

 

(a)   就委员会设立的工作组制定的每一份风险简介草案: 

 

(一)  通过风险简介以及任何修正； 

 

(二)  按照《公约》第8条第7款并根据风险简介，决定风险简介所涉

化学品是否由于其远距离迁移而有可能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

造成严重的有害影响，因此应该采取全球性行动,并应该着手

制定建议； 

 

(三)  根据以上(二)段作出的决定，同意： 

 

a.  邀请所有缔约方和观察员按照《公约》附件F提供资料，设立

一个特设工作组来制定风险管理评价草案，并就完成供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的草案商定一份工作计划；或者 

 

b.  把风险简介分发给所有缔约方和观察员，并将其搁置起来； 

 

(b)   通过附件F载列的按照《公约》第8条提交资料的格式草案、关于提交

这种资料的解释性说明和委员会设立的保密和附件F问题工作组编写的风险管理

评价大纲草案以及任何修正案； 

 

(c)   就正在审议的关于将一种化学品列入《公约》附件A、B或C的每一项

建议： 

 

(一)  审查该建议、适用《公约》附件D载列的筛选标准并完成一项

关于该化学品是否达到这些标准的评估； 

 

(二)  如果确定筛选标准已经达到，则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来制定风

险简介草案，并就完成供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草案商定一

份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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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议的第二个目标是完成缔约方大会赋予委员会的任务，并审议与委员会

有效运作有关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委员会将: 

 

(a)  审查关于委员会处理机密资料的业务守则草案，必要时予以修正，并

将最后草案提交缔约方大会第三届会议，并请求对业务守则进行法律甄别和酌情

核准； 

 

(b)  就如何按照第8条审议缔约方拟议列入《公约》附件A、B或C的化学品

异构体或化学品异构体类别的问题制定建议，供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c)  讨论把其变异产品属于拟议列入附件A、B或C的化学品的各项化学品

列入公约附件的问题,并审议就这一问题拟订一项办法草案供缔约方大会今后审

议； 

 

(d)  审议专家名册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所需要的专门知识。 

 

会议议程 

 

4.   附加说明的会议议程（UNEP/POPs/POPRRC.2/1/Add.1)确定了需要讨论的各

项问题和关于各项问题的会议文件和参考文件。多数文件确定了为文件中讨论的

各项活动规定职权的《公约》的规定或缔约方大会的决定。会议文件还确定了委

员会可能采取的行动。邀请委员会成员在会议之前，或者最晚在会议审议议程时

向秘书处通报它们认为应该列入议程的任何事项。 

 

安排工作 

 

5.   会议将于2006年11月6日至10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举行。拟议的全体会议

的时间安排是，每天将举行两场三小时的会议(10时至13时以及15时至18时）。

不准备举行晚上全体会议。在整个一周中将根据需要设立工作组。这一周的暂行

时间表载于文件UNEP/POPs/POPRRC.2/INF/2。 

 

6.   星期一上午首先将举行开幕仪式，然后开始讨论组织事项。在这一项目

下，委员会将通过其议程以及任何修正，并商定这一周的工作安排。然后是审查

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缔约方大会第二届会议的成果。 

 

7.   委员会将初步讨论两个业务事项：处理拟议列入《公约》附件A、B或C的化

学品异构体或化学品异构体类别;把其变异产品属于拟议列入《公约》附件A、B

或C的化学品的各种化学品列入公约附件。我认为，这种初步讨论应该在审议风

险简介草案和新近提出的化学品之前进行，因为这些事项是一些化学品共同的问

题。其余业务事项可以在这一周的晚些时候审议。 

 

8.   然后委员会将审议它所收到的每一项风险简介草案。就每一项风险简介草

案: 

 

(a)  拟定该风险简介草案的工作组的主席将向委员会介绍该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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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委员会将有机会提出问题，要求澄清草案； 

 

(c)  委员会将讨论风险简介草案并讨论简介所涉化学品是否由于远距离迁

移而有可能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应该采取全球性行

动的问题； 

 

(d)  委员会有可能设立一个接触小组来制定一项包括上文第2(a)段所列要

点的决定草案，供委员会在这一周晚些时候酌情予以通过。 

 

9.   接着委员会将审议新近拟议列入附件A、B或C的化学品。针对每一项建议，

建议采取以下程序： 

 

(a)  提出该建议的缔约方将向委员会作介绍。介绍将限于15分钟； 

 

(b)  委员会将有机会提出问题，要求澄清提案； 

 

(c)  委员会将讨论所涉建议如何符合筛选标准； 

 

(d)  委员会有可能设立一个接触小组来制定一项包括上述第2(c)段所列要

点的决定草案，供委员会在这一周晚些时候酌情予以通过。1
 

 

10.  初步讨论新近提出的化学品以后，委员会将审议其余的业务事项：保密安

排；专家名册;关于编写风险简介草案和风险管理评价草案的标准工作计划。随

后将讨论其他事项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1.  委员会的报告有可能在星期五下午审议。这是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将作

为一项重要的文件来提请与会者注意(并向没有出席会议者通报)会议上出现的事

态发展和达成的一致意见。截至星期四下午全体会议结束时的会议的报告将在星

期五全体会议上连同任何修正一起得到批准。按照以往的惯例，委员会不妨同

意，报告中关于星期五全体会议的一节将由副主席兼报告员与秘书处合作编写，

并将列入在主席的领导下编写的会议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为了协助各接触小组编写关于新近提出的化学品的决定草案，主席为此目的设立的各闭会

期间起草小组将编写关于每一种化学品的决定的非正式初步草案。 


